集美区会议奖励政策解读

   一、集美区会议奖励政策

2016年8月22日，集美区人民政府印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集府[2016]136号），建立了会议引进奖励机制，对在符合条件的集美区酒店举办且事前报备的各类商务、学术会议，其外来参会人数达100-5000人的，按照参会人数和住宿类别给予主办单位奖励。具体标准如下：

（一）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200-499间夜数的，给予2万元奖励；

（二）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500-999（不含）间夜数的，给予5万元奖励；

（三）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1000-1500（不含）间夜数的，给予10万元奖励；

（四）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1500间夜数以上的，给予15万元奖励；

（五）在会议期间组织参会人员游览两个（含）以上收费旅游景区（点），年度输送人数达到2000人次、4000人次、6000人次，分别给予每人次10元、15元、20元奖励。

 住宿五星、三星级酒店的间夜数分别按照1.2和0.8的系数折算成四星级酒店间夜数；住宿精品酒店、商务酒店和主题酒店等，其相当于星级酒店的类别由集美区星评办根据有关标准认定后，可享受奖励。

  集美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根据区政府授权，制定了《<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扶持奖励办法>操作规程》,并与厦门市会展协会合作，全权委托市会展协会受理申报会议的收件、原件初审、现场核查、评估、出具评估审核表等工作。截止2017年5月，已受理超过65件的会议奖励申请，经集美区旅游局审核通过，2016年39件次的会议申请将于7月发放奖励，2017年1-5月符合奖励条件的会议奖励将于8月审核发放。

 二、申报需注意事项

申报奖励的会议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会议人员住宿与会议会场需在同一酒店内；2.酒店需为三星级及以上或按三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的集美区酒店，目前复合标准的酒店有：北海湾万达嘉华酒店、明珠海湾酒店、日东花园酒店、集大宾馆、山水宾馆、华舒酒店、杏花村酒店、杏林湾大酒店（五星标准）、罗约海滨温泉酒店（五星标准）、天沐温泉度假村（三星标准）、名典商旅（三星标准）、蓝湾半岛酒店（三星标准）；3.会议奖励由承办会议的酒店或会议公司进行申报，其他单位不能做为申报主体。

申报材料：1.市会展协会要求的所有材料；2.集美区旅游产业扶持奖励申请表；

申请材料由区旅游局审核通过后，申报单位向区旅游局提交厦门市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统一收据（需盖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